2025年中央财政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供销社农业社会化服务补助项目

政策类型：粮油

服务范围：东柳街道、永胜镇、月华镇、四合镇、童家镇、欧家镇、团坝镇、乌木镇、杨家镇等九个乡镇（街道）辖区内农业基础条件好、群众积极性高、粮油作物种植相对集中连片的村（社区）。

服务对象：县域内从事粮油作物生产的一般农户、监测户、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生产企业、符合规定的村集体经济组织等。
服务作物及环节：项目主要支持我县主要粮油作物水稻生产关键和薄弱环节。

补助标准：原则上补助资金控制在市场服务价格的40%以内，单季作物各关键环节补助总量原则上不超过100元/亩。按照“综合托管系数”（耕0.35、种0.26、防0.13、收0.26，“烘干”环节算为“收”环节）折算各环节服务面积。
申报程序：项目服务主体要求在供销社服务主体名录库中，由县供销社遴选确定，按照公平竞争、规范择优的要求确定服务主体承担项目任务。
